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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华龙 6033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韬 王磊

电话 0416-3198622 0416-3198621

传真 0416-3168802 0416-3168802

电子信箱 xhldsh@163.com xhldsh@163.com

1.6�鉴于2015年公司发生经营亏损，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分配方案尚待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钼炉料、钼化工、钼金属等钼系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业务，具有焙烧、冶炼、钼化工、钼金属深加工一

体化的生产能力。 产品主要包括焙烧钼精矿、钼铁、钼酸铵、高纯氧化钼、钼粉、钼板、钼棒、钼顶头等。

产品主要用途如下：

1、钼炉料钼炉料产品主要有焙烧钼精矿、钼铁。 主要应用于不锈钢、合金钢以及特种钢的生产。 此外，作为合金铸铁的添加

剂，钼可以改善和提高合金铸铁的耐高温性和耐磨性。

2、钼化工钼化工产品主要有四钼酸铵、高纯三氧化钼等。 四钼酸铵主要用于钼冶金（如生产钼粉）、化肥添加剂、颜料染料

等。 高纯三氧化钼可直接用于制取钼基催化剂，钼基催化剂广泛用于石油、塑料和纺织工业，同时高纯三氧化钼可用于钼冶金。

3、钼金属钼金属产品主要包括钼粉、钼条块、钼板、钼棒、钼顶头等。 钼粉主要用于制作钼及钼合金制品、电热元件及粉末冶

金材料；钼条块主要用于精密钢冶炼；钼板主要用于制作钼圆片、钼板材、钼箔、钼极靶等；钼棒主要用于拉制线切割丝、电光源

丝、绕芯线及引线支架以及制作电子真空元件、钼电极等；钼顶头主要用于穿制不锈钢、合金钢和高温合金等无缝管。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 的订单式经营模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围绕销售展开。 同时，公司根据

生产经营的需要开展国内外贸易业务。

1、采购模式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为钼精矿，采取“统一计划、集中采购” 的采购模式，采购工作的内部流程如下：企管部根据

销售订单安排生产计划，结合库存实际情况下达采购计划，采购部根据采购计划要求，与供货单位签订钼精矿供货合同。

2、生产模式产品生产的内部组织活动如下：根据销售部门签订的订单，由企管部下达具体生产任务，各生产单位负责落实生

产。 质量管理部负责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督工作，保证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生产厂—最终用户” 的直销模式和“生产厂—经销商/代理商—最终用户” 的经销模式相结

合的方式，其中以直销模式为主。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钢铁企业。销售定价采取市场定价方式。根据市场价格信息和公司生

产成本等信息最终确定产品的销售定价，由销售中心负责客户投标或价格谈判。

4、贸易业务公司贸易业务划分为国内贸易业务、转口贸易业务和出口贸易业务。

（1）国内贸易业务“以销定产” 为主的经营模式使得公司并无过多额外原材料及产成品存货库存，当客户出现短期较为急

迫的采购需求时，公司正常的生产能力难以及时满足。为维持客户关系，完成短期大额订单，巩固和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从市场

上采购部分产品履行合同。

（2）转口贸易业务转口贸易是公司与国外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将进口货物先储存在保税区仓库内，然后再转销至其他国

家的业务，该业务不涉及实际进出口。当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公司则选择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如果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则

公司会选择向国外出口钼产品，如果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相当，则公司将进行转口贸易。 上述价格比较时要考虑税收、运费等各

种交易成本。

（3）出口贸易业务出口贸易是公司将在国内采购或国外进口的产品对外销售至其他国家的业务。当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

或在产品进口后国际价格大幅上升时，公司会选择出口贸易。 当将国内采购的产品出口至其他国家，只涉及出口；当将国外进口

的产品复出口时，涉及进口和出口。 与转口贸易类似，上述价格比较时要考虑税收、运费等各种交易成本。

（三）行业情况

1、行业的周期性及发展趋势

钼的主要消费需求来自钢铁行业，钢铁行业的周期性波动直接影响到钼的需求，其他下游行业包括石油化工行业和其他金

属合金行业等。 下游行业对钼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其需求变化直接决定了行业未来的发展状况。

2、行业的地域性和季节性

国内钼产品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拥有丰富钼资源储备的河南、陕西、吉林等省份。 钼产品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河北、辽宁、吉

林、湖北、江苏等钢铁产业较发达的省份。由于钢铁行业决定了钼的主要需求，而钢铁行业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钼行业也没有

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995,095,235.11 2,444,617,015.05 22.52 2,268,930,258.88

营业收入 1,614,311,800.35 2,284,239,161.19 -29.33 2,197,645,67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2,287,320.17 55,395,943.69 -735.94 54,853,20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631,199.06 27,596,354.40 -1,435.80 43,369,4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39,429,417.55 1,108,500,651.16 65.94 1,052,752,10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6,137,516.59 79,773,303.08 308.83 -647,596,122.25

期末总股本 499,250,649.00 354,704,000.00 40.75 253,36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16 -643.75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16 -643.75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4 5.13

减少32.37个百分

点

5.33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10,947,394.76 423,976,793.18 308,185,711.94 371,201,90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24,591.24 -48,123,893.89 -46,072,185.71 -240,166,64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326,868.63 -49,448,415.38 -75,630,187.00 -223,225,72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56,057.86 253,762,470.44 -112,036,059.56 239,667,163.5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3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96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郭光华 0

106,

918,000

21.4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70,000,

000

14.02 0 质押

70,00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5,397,

338

35,397,

338

7.09 35,397,338 未知 未知

秦丽婧

4,000,

058

29,928,

058

5.9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谭久刚

26,281,

209

26,281,

209

5.26 26,281,209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2,379,

763

22,379,

763

4.48 22,379,763 未知 未知

田刚

17,082,

787

17,082,

787

3.42 17,082,787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14,496,

189

14,496,

189

2.9 14,496,189 未知 未知

杭州旭达贸易有限公

司

14,454,

699

14,454,

699

2.9 14,454,699 未知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4,454,

664

14,454,

664

2.9 14,454,664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郭光华与秦丽婧为夫妻关系，

新华龙集团系郭光华控股公司，郭光华、秦丽婧、新华龙集团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和钼行业持续下滑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大幅下降。 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614,311,800.35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9.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2,287,320.17元，比去年同期减

少735.94%。

2、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中国经济总体下行，GDP增速下滑，下行压力明显。 受宏观经济影响，国内钢铁行业运营举步维艰。 年度内受钢铁市

场持续冲击以及钼行业自身供需失衡加剧影响，钼市场全年动荡，行情一路下跌，钼产品价格回落到2003年左右的水平。 国外钼

市场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持续承压，产品价格也接连下滑。 低迷的钼价格走势给公司带来严峻挑战。

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持续低迷行业情形，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主要精力放到创效增收、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上来，把注意力集中到经营水平提升、资本运作和可持续发展上来，谨慎应对生产经营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波折。

（1）公司以节能降耗、降本增效为要求，以加强成本控制、稳定提高质量、不断开发新品为目标，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坚持以

钼业为基础，巩固公司钼产品在钢铁、石油化工领域的市场优势地位，同时专注难熔金属领域发展，加强资源储备和开发，积极探

索钼深加工领域。

（2）努力推行实现对标管理，以行业内一流的企业作为学习的榜样或标杆，对照其经营业绩或管理程序、技术经济指标，比

较分析，寻找差距，并参考标杆企业的成功经验，制定并实施适合本企业的改进措施。不断加强基础管理、制度管理、设备管理、人

力管理等管理工作，企业运行更加规范。

（3）努力依托资本市场，成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项目，向产业链上

游采选环节扩张，提升了公司钼矿采选市场份额和行业地位。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和龙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简称“和龙矿业” ）

吉林新华龙钼业有限公司（简称“吉林新华龙” ）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桥新材” ）

延边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简称“延边矿业” ）

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沙德盖” ）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

2016-022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5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5月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50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5月6日

至2016年5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业务议案

√

8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

信业务的议案

√

10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6年4月16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

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2、3、4、5、6、7、8、9、10、11、12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8、10、12项议案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

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

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399 新华龙 2016/4/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

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

东账户复印件。 上述登记资料，于2016年5月5日17:00前到达公司投资证券部。 来信请寄：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

段50号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邮编：121007（信封请注明“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字样）。 登记时间：2016

年5月4日、5月5日，每日9� :00—12:� 00、13� :00—17:00。 登记地点：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以传真方式进

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

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5.�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50号

邮政编码：121007

电话：0416-3198622

传真：0416-3168802

联系人：张韬、王磊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4、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5、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6、备查文件目录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8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

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授信业务的议案

10

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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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刚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在取得全体监事同意后，由监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公司3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监事会就2015年度

的工作形成了报告。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草拟了2015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4,311,800.3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9,927,360.84元，降幅29.33%；实现利润总额-477,

611,547.6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9,108,682.76元，降幅768.0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2,287,320.17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407,683,263.86元，降幅735.94%；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87元。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已编制了《2015年年

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定期报告并认为：

（1）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2015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2,287,320.1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7,683,263.86元，降幅735.94%。

鉴于2015年度公司发生较大亏损，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了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710047号《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对公司的报告进行了鉴证。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

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范》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梳理完善内控相关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建

设体系，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均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展开各项工作。 根据2015年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编制《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预算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防范经营风险，实现经营目标，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度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制定了2016年度预算。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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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4月11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表决截止时间2016年4月15日15时。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会议由董事长郭光华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总经理就2015年度

的工作形成了报告。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董事会就2015年度

的工作形成了报告。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已编制了《2015年年

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即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草拟了2015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4,311,800.3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9,927,360.84元，降幅29.33%；实现利润总额-477,

611,547.6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9,108,682.76元，降幅768.0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2,287,320.17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407,683,263.86元，降幅735.94%；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87元。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了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710047号《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对公司的报告进行了鉴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2,287,320.1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07,683,263.86元，降幅735.94%。

鉴于2015年度公司发生较大亏损，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股利，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

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范》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梳理完善内控相关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建

设体系，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均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展开各项工作。 根据2015年公司内部控制情况编制《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关于公司2016年度预算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防范经营风险，实现经营目标，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度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制定了2016年度预算。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

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

10000万元用于流贷、银承、国内信用证、票据保贴、融资性信托计划理财产品；10000万元用于国际贸易融资额度和“票据池” 业

务，为期一年。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表公司在相应授信文件和其他附属法律文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

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

10000万元用于流贷、银承、国内信用证、票据保贴、融资性信托计划理财产品；10000万元用于国际贸易融资额度和“票据池” 业

务，为期一年。 公司股东郭光华、秦丽婧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关联董事郭光华、秦丽婧回避表决。

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业务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业务的议案》， 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2500万美元流动资金授信额度及三年期

5500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在上述授信额度到期后，继续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

申请三个月2500万美元流动资金授信额度及一年期5500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表公司在

相应授信文件和其他附属法律文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业务的议案》， 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一年期2500万美元流动资金授信额度及三年期

5500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决定在上述授信额度到期后，继续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

申请三个月2500万美元流动资金授信额度及一年期5500万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以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的34处房产、

4处土地、机器设备及存货作为抵押物，办理抵押登记，并由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郭光华和秦丽婧提供信用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关联董事郭光华、秦丽婧回避表决。

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因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

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购买原材料。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华代

表公司在相应授信文件和其他附属法律文件资料上签字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因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拟于该笔授信到期后向

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购买原材料。 公司股东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郭光华、秦丽婧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专项意见。

关联董事郭光华、秦丽婧回避表决。

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六、《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议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如下的

议案。

1、审议《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业务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和平广场支行续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业务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为公司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向中信银行沈阳崇山支行续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时间、地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99

公司简称：新华龙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3102137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神集团 股票代码 0007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云莎 刘渝灿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蜀新大道1168号科研综合

楼6楼

成都市高新区蜀新大道1168号科研综合

楼6楼

传真 028-66616656 028-66616656

电话 028-66616680 028-66616656

电子信箱 zengys@huasungrp.com liuyc@huasungrp.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依然是一家以现代

中药为核心、以生物制药为特色的健康医药产业集团。 现代中药领域通过协同创新与自主创新的方式，全面实施营销变革，创新

营销模式，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临床推广、学术推广的营销模式，积极探索、实施多维度的、适应新业态的营销模式：探索空白地区

营销模式改革试点，推行规范管理下的费用承包责任制试点；稳妥布局拓展OTC业务、招商代理、第三终端及电商合作等营销新

途径，为公司产品渠道延伸、纵深发展、模式创新和营销手段的丰富谋求变革与突破。 生物制药领域积极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整

合现有研发资源，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钢构领域组建项目运营中心和营销团队，不断深化项目经理责任制，壮大事业部，拓宽经

营渠道。

公司属于医药制造业，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黄金发展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城镇化的推进、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医药行业市场总量逐年增长。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463,311,851.93 528,216,541.32 -12.29% 657,809,85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07,972.75 66,093,057.00 -156.60% 50,062,29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537,898.75 10,158,301.01 -577.82% 45,940,51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25,818.40 -18,378,505.35 229.33% 34,850,05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0.1533 -156.62% 0.1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8 0.1533 -156.62% 0.1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6% 10.86% -17.02% 8.88%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年末

总资产 925,847,048.29 1,062,544,183.05 -12.87% 1,011,815,82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3,350,063.84 632,303,251.98 -7.74% 585,446,033.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5,187,050.75 150,072,463.05 76,263,067.88 141,789,27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7,421.31 51,426.60 -62,558,527.22 20,891,70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3,747.29 -885,308.77 -62,781,953.69 10,955,616.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52,458.12 -13,203,969.05 -27,212,896.63 21,943,505.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36,62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821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8% 77,923,973 质押 24,200,000

聂富全 境内自然人 2.66% 11,462,242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4,030,000

应勇 境内自然人 0.80% 3,453,783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新能

源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8% 2,499,878

严丽芳 境内自然人 0.56% 2,418,588

赵顺斌 境内自然人 0.48% 2,076,294

蔡迪胜 境内自然人 0.45% 1,937,967

呼怀旭 境内自然人 0.44% 1,881,176

苏州玛利德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1,662,3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聂富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1,462,242股。

应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453,783股。

蔡迪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37,967股。

呼怀旭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881,176股。

苏州玛利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62,371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我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向“新常态” 迈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全年GDP增速下降为6.9%，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医药行业增速亦有所放缓。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与不断深化，行业新政策的密集修订和

颁布，新版GMP的实施、同质化竞争的加剧以及移动互联网推动医药大健康行业变革等系列重要因素的影响，“创新” 、“变革”

亦将逐渐成为医药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国家发改委、国务院、CFDA等部门相继出台

了多项医药改革政策，主要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药品分类管理、GMP认证制度、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降价、降低出口退

税率等多项政策，中国医药企业经历了国家政策压力下的行业洗牌。 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生产标准、准入标准的要求逐步提

高，新版GMP、新版GSP的实施也淘汰了大量企业，产品销售模式和消费者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行业经营风险警戒线拉升，企

业间竞争加剧。 若国家对医药企业的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将可能对整个行业竞争态势带来变化。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6,331.19万元，同比减少6,490.47万元，下降12.29%，其中现代中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9%；钢构产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6.72%；生物制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8.4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

740.80万元，同比减少10,350.10万元，下降156.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853.79万元，

同比减少5,869.62万元，下降577.82%，其中现代中药产业实现净利润5,312.80万元，同比增长14.45%，成为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

润的主要来源；钢构产业亏损6,964.57万元，同比增亏5,630.91万元；生物制药产业亏损2,184.41万元，同比增亏1,609.20万元；

集团本部实现净利润16.01万元。 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赤字6,052.58万元，同比增加赤字4,214.73万元。

本报告期内，公司化学药品第6类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用于治疗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

症在审评中。 化学药品第6类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用于以下患者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近期心肌梗死患者（从几天

到小于35天）、近期缺血性卒中患者（从7天到小于6个月）或确诊外周动脉性疾病的患者，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等在进行人体

生物等效性（BE）试验。 报告期内无新进入或者退出省级、国家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药

品。 本报告期及去年同期无生物制品批签发。

本报告期及去年同期销售额占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的主要药品：

1、原国家二类中药新药三七通舒胶囊具有活血化瘀，活络通脉，改善脑梗塞、脑缺血功能障碍，恢复缺血性脑代谢异常，抗血

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环，降低全血粘度，增强颈动脉血流量，主要用于心脑血管栓塞性病症，主治中风、半身不遂、

口舌歪斜、言语蹇涩、偏身麻木等。 拥有发明专利：一种三七三醇皂苷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2、鼻渊舒口服液具有疏风清热，祛湿通窍。 用于鼻炎、鼻窦炎属肺经风热及胆腑郁热证者。 拥有发明专利：一种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中西成药

376,937,

379.12

56,946,468.62 64.95% 7.19% 12.82% 4.39%

建筑钢结构 67,613,754.31

-62,647,

416.37

-8.57% -56.72% -298.44% -12.05%

生物制药 10,214,690.02

-21,910,

647.53

41.11% -18.45% -308.55% -16.6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6,331.19万元，同比减少6,490.47万元，下降12.29%，其收入构成较去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现

代中药产业销售规模持续增长，本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37,693.74�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81.36%，较去年同期占比增加了14.79

个百分点；现代钢构产业受到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影响，本期经营规模大幅下降，实现销售收入6,832.24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

14.75%，较去年同期占比减少了14.8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40.80万元，同比减少10,350.10万元，下降156.60%，其利润构成较去

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现代中药产业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5,312.80万元，占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的-142.02%（去年同期占比为

77.32%），成为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的主要来源；现代钢结构产业因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生产工艺及装备技术不断创新，部分生

产设施或设备面临升级换代，减值情况明显，同时，由于经济形势严峻，部分应收账款清收困难，账龄较长，坏账准备计提增加，多

重因素叠加导致钢结构产业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6,964.57万元， 占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的186.18%

（去年同期占比为-20.18%），成为本报告期公司亏损及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物产业加大科研投入，本报告

期实现净利润-2,184.41万元，占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的58.39%（去年同期占比为-8.70%），为本报告期公司亏损的原因之一；

集团本部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16.01万元，占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的-0.43%（去年同期占比为55.74%），主要系去年同期都江堰

土地收储事项产生净利润5,141.70万元，占公司去年同期净利润的77.79%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华神钢构公司于2015年7月1日、2015年8月4日先后与自然人符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将持有的子公

司四川华神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神设计公司）100%的股权共人民币50万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26,967.23元转让

给符迅。 自2015年7月1日起，华神设计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符迅所有和承担。

华神设计公司截止2015年7月31日净资产为-318,147.39元，根据准则规定，公司将处置华神设计公司所收取的价款126,

967.23元减去截止处置日华神设计公司的净资产共计445,114.62元作为本次处置时合并报表的投资收益。

符迅已于2015年7月7日、12月17日分别向华神钢构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20,000.00元、6,967.23元。 7月29日华神设计公

司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公司自7月31日起不再将华神设计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27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结合通

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发出并经补充通知，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经营管理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二、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四、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预算工

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407,972.75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33,842,445.88元， 减去本年度因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使用未分配利润57,726,076.39元和母公司

按可计提基数10%提取盈余公积金2,101,665.88元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36,606,730.86

元。

公司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谋求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2013-2014年已连续两年进行现金分

红及送股，两年累计分配现金红利30,787,241.04元、送红股46,180,861股（计46,180,861元），2013-2014年累计现金分红金

额占2013-2015三年实现的平均净利润的117.29%。 鉴于公司2015年亏损的客观事实，且公司正处于第三次创业发展新阶段，需

要资金投入产业运营与扩张，“华神高新技术产业园” 项目部分工程正在办理竣工决算尚需支付大量工程尾款，为加快公司发展

步伐，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确保资金有效供给，确保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及长期回报，公司拟定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余额留存至下一年度。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预案。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审议了公司独立董事王虹女士所作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勤勉敬业，严格遵守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公正、客观地为公司提供外部审计服务。 鉴于此，提请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含分、子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按45万元/年执行；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含分、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按20万元/年执行。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会议审议了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刘金莉女士所作的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八、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及其摘要。 本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审议了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伯建平先生所作的《关于为子公司在交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详见《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

十、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所作的《关于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

2016年4月1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现将上述6个议案提

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联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十一、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王仁果先生所作的《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7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议案。

详见《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30）。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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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到会监事占应出席会议监事的10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静女士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二、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及其摘要。

三、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预算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四、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 ，弃权0人。 通过此预案。

五、会议审议了《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完整，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

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完善和强化了风险控制、内部审计工作，对风险防范和控制

发挥了较好作用，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015年度，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况。 《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经投票表决：赞同3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通过此报告。

以上议案中，第一至第四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29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成都中医药大学华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药业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提供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交通银行成都草堂支行授予药业公司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3500万元以

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园部分房产、土地作抵押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药业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共计7500万元。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500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12.86%，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5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在交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交通银行成都草堂支行授予药业公

司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3500万元以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园部分房产、土地作抵押担保。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担保对象药业公司2015年度经审

计的资产负债率为67.09%，未超过70%，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因

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药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日期为2001年4月2日，住所地为成都高新区蜀新大道1168号3楼B301—B310室，法定

代表人为李小平，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199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95%，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05%；药业公司的股权结构视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药业公司主要从事医药技术产品研究、

开发、中间试验、科技服务、咨询、交流；批发药品（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药业公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高科技企业” 、“四川

省首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 、“优秀高新技术企业” 等称号。 截至2015年末，药业公司总资产30,124.71万元，总负债20,211.39万

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9,704.80万元，净利润3,194.73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公司将与交通银行成都草堂支行签订担保协议，为交通银行成都草堂支行授予药业公司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3500万元以

本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园部分房产、土地作抵押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目前药业公司经营规模逐年扩大，公司资信及盈利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况，且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壮大。 为了保证药业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促进其产业发展，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500万元，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86%，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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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经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

将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9日下午2点半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

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8日下午15:00至

2016年5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2016年5月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蜀新大道1168号科研综合楼一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

1、《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预算工作报告》

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8、《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9、《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

10、《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1、《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二）听取《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议案说明

上述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2016年4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相

关公告。 上述其余议案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6年4月1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请于2016年5月4日、5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持证券帐户及本人身份证，受委托人持本人身

份证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90

2、投票简称：华神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5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二选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 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华神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100.00元

议案1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元

议案2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元

议案3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预算工作报告 3.00元

议案4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0元

议案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0元

议案6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00元

议案7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7.00元

议案8 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8.00元

议案9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 9.00元

议案1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0.00元

议案1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1.00元

议案1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12.00元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能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8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5月9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五、其它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袁俊

（3）联系电话：028-66616656� � � �传真：028-66616656

（4）电子邮箱：dsh@huasungrp.com

（5）董事会办公室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蜀新大道1168号科研综合楼6楼

六、备查文件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序号 审 议 事 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1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预算工作报告》

4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修订稿）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 （修订稿）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2016年5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26


